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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融水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送药上门服务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县直各医疗机构：
    现将《融水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送药上门服务工作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5月25日
融水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送药上门服务

工作方案（试行）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市和县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我县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确保患有重性精神疾病得到有效救治并享受医疗保障政策，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联合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精神疾病专科医疗团队每月下乡为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提供集中诊治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 目标任务
确保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及时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卡、得到有效救治并享受医疗保障政策。
二、工作内容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邓卫健  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 梁庆苗  县老龄委办公室主任
林  海  融水城南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院长

成  员: 梁定国  县卫生健康局疾控股副股长
潘杰斌  融水城南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精神科主任

廖新忠  融水城南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

贾  友  融水城南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精神科护士长
 贾  帅  融水城南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精神科护士
 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及重精管理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梁定国兼任，负责协调、统计等具体工作。
（二）实施方法及内容

由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派出至少一名精神科执业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精神科医疗团队，每月5日至25日完成全县20个乡镇的“下乡入户、送医上门”任务，具体时间由各医疗组确定并提前两天通知当地卫生院。卫生院要做好宣传及准备好场地，并负责通知辖区内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按时集中到卫生院诊治，医疗团队按照患者的情况予以诊治，相关的诊疗费用和药费均按照在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的医保标准收取，不另外收取出诊费或加价收费，对相应的医疗费用按照政策规定给予其“一站式”医保结算并确保其报销比例达到80%以上。非贫困户的精神疾病患者，可在医疗团队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参照此方案提供相应诊疗服务。
三、组织保障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股做好各乡镇相关患有重性精神疾病联系方式统计，负责协调医保局、各乡镇卫生院、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的各项工作。
各乡镇院负责提供符合精神专科要求的诊疗场所，配合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医疗团队做好诊疗工作，同时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做好统计记录。
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自行准备好下乡诊疗所需的药物等物品，自行准备车辆，下乡所产生的差旅由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负担。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及救治工作做好。认识到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是社会弱势群体，做好对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管理、服务，送医送药上门服务是卫生健康部门的便民惠民的举措。
（二）加强宣传，总结提高。各有关部门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电视报刊等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政策，提高群众知晓率。要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推广典型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
本方案自2021年6月1日起实施，试实行期一年。

附件：医疗团队及各卫生院联系方式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5月25日 印发
